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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坏案）》的说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李 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国务院委托，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作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

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自 2002 年施行以来，

对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维

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促进计划生育

事业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和保障作用。

为适应我国人口发展出现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

整，作出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

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决策部署。实施全

面两孩政策，需要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涉及生

育政策的条款以及相关配套规定。

2015 年 10 月 30 日，卫生计生委向国务院

报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

订草案） （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国务院

法制办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有关团

体的意见，会同卫生计生委认真研究有关意见，

对送审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草案巳经国务院第 11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现将草案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修改的总体思路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紧紧围绕实施全面

两孩政策进行修法。二是调整完善奖励保障等计

划生育配套制度，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供法律

支撑。三是采取修正案的形式。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修改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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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地方可以

结合实际对允许再生育子女的悄形制定具体办

法。具体规定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

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同时明确，

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

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

事人的原则适用。

（二）关于调整完善奖励保障等计划生育配

套制度。一是修改与全面两孩政策不协调的奖励

保障措施，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

母进行奖励的规定，同时明确按照“老人老办

法”的原则，法律修改前按照规定应当享受奖励

扶助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独生子女父母和独

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父母可继续享受奖

励扶助。二是根据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新形势，

规定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

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三是根据生育政策调

整，配套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规定夫妻

自主选择避孕节育措施。

此外，本次修法还将 2004 年《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保

留的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许可纳入法

律规定，并对法律责任条款作了相应修改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

（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予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

关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修正案（坏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2015 年 12 月 27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 12 月 23 日上午对国务院

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全面实施一对夫

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决策部署，适应我国人

口发展出现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回应社会关切，

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修改是必要的，草案巳

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会议

通过。同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

修改意见。

法律委员会于 12 月 25 日下午召开会议，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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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修正案

草案进行了审议。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

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法律委员会认为，草

案是可行的，同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修正案草案第一条规定：“国家提倡一

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

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

规定。”第七条规定： “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千再生育子女的规定

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有



的常委委员提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

子女”是这次修法的主要目的，应当更加突出，

建议单作规定。有的常委委员提出，修正案草案

第七条也是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建议与第一

条合并。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国家提倡

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单作一款，同时，将第

七条作为一款，并入第一条。

二、修正案草案第三条规定： ＂符合本法第

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

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有些常委委员、

代表提出，这一规定不够清楚，容易理解为只有

生育两个子女的才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这一条修改为： ＂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

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三、修正案草案第四条规定删去现行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同时，修正案草

案第八条规定：“本修正案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本修正案施行前，按照规定应当享受计划

生育家庭老年人奖励扶助的，继续享受相关奖励

扶助；巳经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

妻，按照规定继续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独生

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可以按照规定获得

扶助。”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代表提出，全面

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对原来的

独生子女奖励和扶助措施应当继续执行，建议恢

复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有

些常委委员、代表提出，应当加大对失独家庭的

扶助力度。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删去修正案

草案第八条的规定，保留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二十七条，并修改为：“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

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

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

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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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给予获得《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奖励的措施中由其所

在单位落实的，有关单位应当执行。””获得《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

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在国家提

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当享

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奖励扶助的，继续享受相

关奖励扶助。”

四、修正案草案第五条规定医疗机构实施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需经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审查批准，同时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

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常委会组

成人员对此意见分歧较大。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

提出，这次修法应当集中围绕落实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决策进行，而本条规定与全面实施二孩政

策没有直接关系，目有些问题还需深入研究论

证，建议删去。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

一意见，并相应删去修正案草案第六条。

五、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对

“实施假节育手术”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有些

常委委员提出，实施假节育手术是与现行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第二十条中“育龄夫妻应当自觉落实

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规定相对应的违法行

为，修正案草案巳将现行法第二十条的上述规定

修改为＂育龄夫妻自主选择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

施＂，建议法律责任中删去“实施假节育手术”

行为。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还

对修正案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法律委员会巳按上述意见提出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草案），建议本次常

委会会议通过。

修改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

当，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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